
附件 3

《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项目勘察、
设计招标文件（2023 年版）》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招标文件是招投标活动中最重要的文件，为进一步规范我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项目资格预审和招标文件的编制行

为，2009 年，我厅根据《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

招标投标办法》（国家九部委第 56 号令）、《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建市〔2008〕63 号）的规定，制定了《贵州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格预

审文件和招标文件（标准文本）》（2009 年版）。2013 年、2016 年

厅建筑业处对施工、监理文本进行修订，2023 年对施工文本再次

进行修订。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应对各类风险、优化

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的决策部署，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提高勘察设计招投标公开透明度和招投标效率，完善勘察设计招

投标体系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政府部门监管作用，促进勘察设

计行业高质量发展。2023 年 4 月，我们对勘察、设计文本（2009

版）进行修订，修订原因如下：一是 10 余年来，国家有关部门

和贵州省印发《关于印发〈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等五个标准

招标文件的通知》《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

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等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对招标投标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原招标文件很多

条款已严重滞后。二是实现全省招投标文件格式、招投标程序、

评标规则的统一，解决招标文件编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程序

不规范，方法不统一等，对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减少因招标

文件质量问题导致的异议和投诉起到积极作用。三是为适应电子

招标投标需要，文本增加电子招标投标程序、开标流程，对投标

文件进行加密、传输、解密和参加远程投标，加快推进评委远程

评标，为实现招标项目全流程电子化招标投标提供依据。电子招

标投标的应用，有利于提高交易透明度、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

易成本，有利于运用技术手段遏制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串通投

标、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人等突出问题，对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

二、编制依据

《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文件

（2023 年版）》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年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勘察招标文件》（2017 年版），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2 号）、《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

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183 号）、《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

付条例》（国务院令第 728 号）、《贵州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 202 号）、《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省发

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降低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交易担保成本

的通知》（黔发改法规〔2023〕400 号)等文件精神进行修编。

三、编制过程

2023 年 4 月至 5 月，赴各市（州）与相关部门和重点企业座

谈，听取他们对招标文件修编的建议与意见。

2023 年 5 月至 6 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设计招标文

件》（2017 年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勘察招标文件》（2017

年版），结合本省实际，参考其他省市的招标文件，形成《贵州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文件（2023 年

版）》（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6 月至 7 月，两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征求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四、修编内容

（一）修编的招标文件主要包括使用说明、招标公告、投标

人须知、评标办法 (综合评估法)、合同条款及格式、发包人要求、

投标文件格式七个部分，共六个章节。

（二）修编的主要内容

1.本次修编的标准文本框架，以 2017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勘

察设计招标文件为蓝本，结合贵州省住建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修

编。

2.根据《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和有关调研情况反馈，本次

修编将资格预审作为招标文件的部分章节，不再拟定专门的资格



预审文件标准文本。

3.使用说明部分：

对标准文本的使用范围进行了规范化说明，增加了关于预付

款和进度款的付款要求，增加了招标环节和中标后有关合同的要

求。

4.第一章招标公告：

对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投标人的资格要求、招标文件的获

取及投标文件的递交等部分的内容进行细化。项目概况中增加了

估算金额，投标人资格要求中取消了有关业绩要求的内容，明示

了招标文件的获取渠道，投标文件递交的有关程序和途径。

5.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根据招投标的实际需要和电子招标的有关要求，主要针对投

标人须知前附表的有关内容进行细化。具体细化包括以下内容：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信誉。

现场踏勘和投标预备会的有关规定。

投标文件的响应和偏差的有关规定。增加了“附件 A：否决

投标情况一览表”，便于招标人、评标委员使用，进一步保障评

标委员会的客观公正性。

报价方式：规定了三种报价方式，供招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

最高投标限价：与报价方式相对应，对最高投标限价的约定

进行了细化。



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增加了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细化了投

标保证金缴纳的程序。

可以不予退还保证金的情形：除招投标法规定的情形外，增

加了《贵州省招标投标条例》中规定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的情

形。

对解密时间、开标程序、评标委员会组建、评标委员会推荐

中标候选人的人数、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介及期限、是否授权评标

委员会确定中标人、技术成果经济补偿等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

行了具体的规定。

履约保证金：增加了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供履约保证金的，

应同时向中标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细化为业绩要求、低于成本报价评审的要求、项目负责人答

辩、异议、投诉处理、关于招标文件及投标争议的解释、投标人

注意事项和其他等 7 项内容。

6.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针对评标办法前附表进行细化，具体细化内容如下：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细化了综合评分相等时的排序确定因

素。

分值构成：对分值构成的各部分因素的具体分值进行了规

定。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约定了基价计算方法。



设计方案（勘察纲要）评分标准：将房屋建筑、市政工程的

设计方案和勘察纲要的评分标准分别进行细化

7.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合同根据住建部颁布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房屋

建筑工程）》（GF-2015-0209）、《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专

业建设工程）》（GF-2015-0210）和《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示范文

本）》（GF-2016-0203），对专用条款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细化

补充。

由于对住建部标准合同文本专用条款进行了修改，在招标文

本中的合同文本取消了标准合同文本编号，修改了合同颁发单

位，《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专业建设工程）》名称修改为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示范文本（市政工程）》。

修改了合同专用条款中关于定金或预付款及进度款的要求。

合同各附件中分别增加了设计范围、资料文件、各专业负责人等

内容；修改了设计费构成及支付方式、设计阶段划分和各阶段服

务内容、设计费构成等。

8.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修编了技术方案中的有关内容，根据专业特点，对房屋建筑、

市政工程的设计方案和勘察纲要进行了细化。勘察纲要采用 2009

版标准文本内容。


